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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 7 月 5 日的會議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所(香港交易所) 

就有待跟進事項的回應 
 
 
 

香港交易所推行的「披露易」計劃 
 
委員會請香港交易所/證監會考慮委員會成員及有關代表的意見及建
議，包括但不限於下述各項： 
 

(a) 考慮可否改善香港交易所的網站，使網站的用家更容易找
到所需資料；及 

(b) 考慮發掘其他可行或更易為人接納的發布途徑，如要求主
板上市發行人除在香港交易所網站及其本身網站內登載公
告全文外，亦須在本港報章刊發公告摘要。 

 
香港交易所的回應： 
 
香港交易所網站可作的改善 
 
 香港交易所繼續監察各上市公司在新的「披露易」計劃下

的守規情況，並研究使用其網站的投資者及其他瀏覽人士的回應意

見。直至現時為止，香港交易所接獲數項評價香港交易所網站現有設

定優劣的不同意見，內容相當分歧。 
 
2. 香港交易所計劃在未來數月，待用家有機會在一段較長的

時間內熟習交易所網站提供的一整系列功能以讀取上市公司資訊後，

進一步向用家徵求意見。   
 
3. 如有需要而行動又可取的話，香港交易所擬按不同用家喜

好的方式，採取措施進一步利便公眾讀取上市公司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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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途徑發布上市公司資訊的取向 
 
4. 根據「披露易計劃」，直至 2007 年 12 月 24 日的過渡期結

束後，只要主板上市發行人已同時在香港交易所網站及自設的網站上

刊載公告全文，而在其網站登載的公告又可供公眾人士免費登入的

話，則發行人可自行決定是否在報章刊發付費公告。上市發行人呈交

公告在香港交易所網站上登載的同時，亦可在報章刊發公告全文供投

資者參考，或選擇刊登廣告促進投資者關係。香港交易所知悉部分上

市發行人已主動採取後者的方式。 
  
5. 在最後修訂運作模式及相關《上市規則》以落實「披露易

計劃」的過程中，香港交易所曾研究是否將刊發公告摘要列作一項短

期過渡措施，讓投資者及市場人士逐漸改變習慣，適應在互聯網查閱

發行人的披露資訊。現將《2005 年徵求意見文件》涉及過渡性通知的

相關段落（26 及 28 段）載列如下 - 
 
 

「26. 對於簡短公告的有關內容，市場持不同意見。有些意見認為，

完全取消在報章上刊發付費公告會帶來的影響很大，因此投資

者及市場從業人士應以「公告摘要」形式獲提供摘要資訊。他

們指，在「公告摘要」中提供更詳細的資料，將會令投資者更

容易改變習慣，從而使他們轉向在本交易所網站上瀏覽公告全

文。發行人可自行決定「公告摘要」的內容，在某些情況下，

發行人可選擇在報章上刊發公告全文。另有一些人士指，「公

告摘要」可能會涉及不完整或誤導資料的法律風險，甚至發行

人在摘要中可能加入他們認為「最佳」的資料，因此存在歪曲

所披露資料的風險。他們認為，「通知」會較摘要能更順利過

渡至完全取消付費公告。他們還指「公告摘要」可能未能促成

投資者及市場從業人士改變習慣的理想效果，因為他們可能會

滿足於倚賴摘要，而不上網瀏覽有關詳情。 
 
28.  下文概述若干對「公告摘要」及「通知」的利弊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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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處 缺點 
「公告摘要」 • 較「通知」載有更

多資料，因而有助確

保過渡至完全取消付

費公告的進程不會太

突然 
 
 

• 摘要不完整或誤導

的風險 
 
 
• 有些公告難以撮

錄，在這 
情況則可能須刊登公

告全文 
 
 
• 投資者可能僅倚賴

「公告摘要」 
 
 

「通知」 • 簡短備考形式 
 
 
• 不存在摘要不完整

或誤導 
的風險 
 
• 鼓勵投資者參閱公

告全文 
 
 

• 屬沒有有意義的資

訊，因而未必能時常

為投資者提供足夠資

料，使其可以即時決

定是否閱覽公告全文 
 
 
• 投資者必須閱覽公

告全文方能取得有意

義的資訊 
 

 
6. 經審慎考慮《徵求意見文件》的回應意見及作進一步分析

後，香港交易所的結論是不宜推行公告摘要規定，主要原因有二：首

先，要就公告摘要的披露訂下清晰明確的規範，使之符合披露規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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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意之餘，而又能為一般編備有關公告摘要人士所理解，這實在存有

困難。如外界對公告摘要是否涉及重大不完整或誤導資料存疑，在此

情況下，則上述難題亦會對有關條文的施行帶來負面影響。其次，發

行人的管理層要另外分心編備公告摘要，難免會對市場敏感消息的發

布造成延誤，這些都是市場不願見到且不能接受的。 
 
7. 自香港交易所 2006 年 7 月刊發《徵求意見總結》以來，亦

一直不曾出現任何新的論據或進展，以致要重新研究交易所就推行公

告摘要規定方案所達致的結論。因此，香港交易所不會繼續探討這項

建議。 
 
8. 現階段的電子披露模式是利用多種途徑披露上市公司資訊

及就資訊的登載刊發通知。香港交易所網站是登載上市公司資訊全文

的主要渠道。香港交易所透過資訊傳送專線，再將此等資訊發放予第

二重資訊提供者(商業資訊供應商及若干傳媒機構)。 
 
9. 這些額外的專線讓部分主要資訊供應商（包括報社）可就

有關消息的發布進一步通知市場，又或就重大或具新聞價值的上市公

司公告主要內容提供包括分析和評論等增值服務。自「披露易」計劃

推行以來，香港交易所目睹的其中一個正面發展，是越來越多的報章

及其他資訊供應商適時報道上市公司的消息，篇幅亦有所增加。香港

交易所注意到現時截至晚上 11 時的的登載時限，在實際運作時令報社

有時難以就接近登載時段結束時才上載的上市公司消息作全面報道。

隨着香港交易所將執行「披露易」計劃中的未來各階段並擬修訂現時

的停板政策，香港交易所會衡量將登載時限推前的利弊，希望有助改

善上述情況。 
 
10. 現時發放上市公司消息的「通知」是透過並行渠道：以付

費形式在兩份報章（一份英文及一份中文）刊登「通知」公告，以及

透過香港交易所免費提供的電郵及短訊提示服務發放。上市委員會及

證監會已批准的安排規定由 2007 年 12 月 25 日起終止在報章刊登「通

知」，而香港交易所將繼續提供電郵及短訊提示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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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香港交易所知道有些報章讀者可能認為以表列形式列出當

日上市公司發出的所有公告，將會十分有用。香港交易所現正研究如

何提供有關資料，以便報社下載及刊發。與現行的「通知」安排比

較，此機制相信可令更多報社得到有關資料，而模式將與若干報章現

時刊登上市證券每日報價表的安排相若。另外，此機制亦可作為額外

的途徑，通知投資者有關公告已在香港交易所網站登載。 
 
 
 
有關上市公司的跨境執法機制 
 
根據國際證券事務監察委員會組織（國際證監會組織）的《多邊諒解
備忘錄》（國際證監會組織《備忘錄》）（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
（中國證監會）是有關《備忘錄》的簽署機構）的條文，證券及期貨
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為利便其對香港上巿發行人涉嫌違反監管
規定的個案進行調查，可尋求中國證監會協助，以便在內地取得必要
的信息。證監會被要求提供一份更加詳細的分類資料，當中須載有關
於自中國證監會成為國際證監會組織《備忘錄》的簽署機構以來，證
監會曾經向中國證監會尋求上述協助的個案數目，以及其接獲自中國
證監會的回應及／或中國證監會已作出跟進的個案詳情的資料／統計
數字。 
 
證監會的回應： 
 
 
12.  國際證券事務監察委員會組織（國際證監會組織）的《多

邊諒解備忘錄》（國際證監會組織《備忘錄》）是多個證券監管機構

之間為打擊違反證券及衍生工具法例的事件而作出的首項全球性信息

分享安排。國際證監會組織《備忘錄》標誌著各簽署機構之間根據該

《備忘錄》的條款而彼此互助及合作的承諾。中國證監會在緊接與證

監會訂立經加強的雙邊安排後，亦於 2007 年 4 月成為國際證監會組織

《備忘錄》的簽署機構。香港證監會期望新調查合作安排將能夠加強

其在對涉及內地元素的罪行或失當行為採取行動時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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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香港證監會與中國證監會一直維持具建設性的合作關係。

截至2006年3月31日止年度，香港證監會向中國證監會提出了合共八項

尋求監管合作的請求。自中國證監會於2007年4月成為國際證監會組織

《備忘錄》的成員後，證監會曾提出一項上述要求。中國證監會對香

港證監會提出的要求均提供正面及合理的協助。由於國際證監會組織

《備忘錄》的各簽署機構均須承擔保密責任，香港證監會不能披露該

等請求的內容及其接獲自中國證監會的回應詳情。 
 
14.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數字統計了就特定事宜（例如某項特

定調查或執法行動）所提供的協助。而每項特定事宜可能會及不時會

涉及一次以上的協助（例如香港證監會在調查或執法行動期間可能會

接獲或提出多項尋求協助的請求）。 
 
15.  香港證監會及中國證監會亦正在兩家監管機構各自關注及

正同步展開調查的共同關注範疇上合作（例如香港證監會在香港有一

項調查，而中國證監會亦於內地就可能會在香港及內地構成罪行或失

當行為的同一組事實進行其獨立的調查）。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所 
2007 年 8 月 
 


